关于进一步加强规模以下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城区、开发区住建局，各管线权属单位、建设单位：
为规范城市地下管线挖掘工作，保障地下管线工程有序建设、按照标准化、规范化、差异化管理要求，结合长春市地下管网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下称：系统平台），规范规模以下地下管线建设工程，现结合我市实际，通知如下：
一、自筹建设资金的地下管线建设工程
对各管线单位自筹建设资金的规模以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供水、燃气、供热、排水等设施建设工程）地下管线建设工程具体要求如下：
（一）计划提报及审核
[bookmark: _Hlk226037697]每年10月份，各管线权属单位统筹本单位自有产权或者管理的、提供服务用户的地下管线建设需求，自年度计划开始申报后15日内，在系统平台上填报完成下一年度地下管线建设计划。市建委各相关部门结合行业管理需求和风险评估情况，审核制定下一年度的地下管线建设计划。
供热管网原则上在采暖期结束后（4月6日）一周内在系统平台填报年度计划。
涉及到用户服务（地产开发项目）管线建设计划，可以在当年经行管部门同意后进行补报。
[bookmark: _Hlk224660105]（二）审批管理
严格执行“计划内审批、审批后施工”，对于统筹计划外的地下管线工程，原则上不予办理相关审批。
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新建、改建、扩建的地下管线建设工程均须办理规划许可。原位改造的地下管线工程，在不改变原有路由位置的情况下，符合长春市规划许可“豁免清单”的地下管线建设工程，无需办理规划许可。
2.市政道路挖掘许可
涉及挖掘市政道路的，建设单位依照有关规定办理城市道路挖掘许可审批手续。涉及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道路3年内的市政道路，应按照《长春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办理，报市政府批准，并按照恢复道路费用标准的两倍交纳道路挖掘复原费。
（三）会签管理
各地下管线建设单位、市政道路建设等单位在办理规划许可和道路挖掘审批前，要在系统平台上进行地下管线会签，未开展会签的不得核发挖掘城市道路审批许可。
1.会签要求
各地下管线建设单位应当委托专业测绘公司，按照《长春市城市地下管线普查标准》，查明施工区域的地下管线现状，形成物探资料并报送系统平台。同时，在系统平台上发起会签申请，由管线管理部门组织各管线权属单位在系统平台上会签。
2.会签流程
地下管线建设单位在“系统平台”上发起会签申请时，在系统平台上取得城建档案馆发放的《建设工程竣工档案报送告知书》、《地下管线工程竣工档案移交明细表》并在系统平台上报送《竣工测量和城建档案报送承诺书》，系统平台在比对物探结果和普查成果后，形成施工区域初步的 “地下管线综合平面图”，工程施工区域内涉及的各管线权属单位要在2个工作日内进行会签确认。
3.会签结果
会签结果经市建委审核后，形成地下管线综合会签平面图，各审批部门依据地下管线综合会签平面图进行下一步审批及行政许可核发工作。
（四）过程监管
各管线权属单位、建设单位要强化内部质量安全管理能力建设，实体化质量安全管理机构，开展日常检查管理工作，抓好工程施工、监理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岗履职情况和施工许可规模以下工程质量安全管理。供水、燃气、供热、排水等行业管理部门要会同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开展指导培训。
各管线权属单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质量安全管理机构要严格落实施工管理要求：
1.严格核查底数：各管线建设单位在施工前要查明施工区域地下管线相关情况，并在系统平台上办理会签，拿到地下管线会签综合平面图后方可施工。
2.做好施工交底：各管线建设单位在地下管线工程施工前要严格做好技术交底，保证施工人员熟悉施工区域情况；施工单位必须做好技术交底和安全教育培训，保证施工人员熟悉施工区域情况。涉及燃气管线的，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要做好应急预案，施工前复核燃气管道精确位置与埋深，划定安全保护范围。
3.严格施工旁站：施工单位必须于开工3日前将具体作业计划告知各管线权属单位，各管线权属单位、监理单位必须派员到施工现场旁站监护，旁站人员到场前严禁施工。
4.制定保护方案：涉及燃气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要派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指导。
（五）道路复原管理
1.对小于6米*2.5米抢修工程，可用原土、石屑、混沙或硬质材料回填，使用小型夯机每20-30厘米进行夯实，夯实面感观无压痕合格后，结合实际埋深再夯上一层。严禁挖掘机斗拍压，严禁使用淤泥、腐殖土、垃圾杂物和冻土回填。回填合格交接后，由复原单位按照原有道路结构(沥青混凝土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方砖步道、理石板步道路等)进行复原。
2.对大于6米*2.5米管线工程，可用原土、石屑、混沙或硬质材料回填，采取压路机碾压、小型夯实机械配合方式，每20-30厘米分层夯实。严禁使用淤泥、腐殖土、垃圾杂物和冻土回填。回填合格交接后，由复原单位按照原有道路结构(沥青混凝土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方砖步道、理石板步道等)进行复原。
（六）竣工档案资料报送
1.地下管线工程必须在覆土前进行竣工测量。测量范围：城市主城区内市政道路和小区新建、扩建、改建的地下管线工程及道路桥梁改造涉及的管线排迁工程，包括供水、燃气、供热、排水、供电、通信等。
2.地下管线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与具有相应资质的测绘单位签订竣工测量合同；建设单位应当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附件等资料；测绘单位应当在地下管线覆土前完成竣工测量。
3.竣工测量应当符合相关标准（主要包括：调查管线管材、管径、埋深、权属等属性，测量管线起止点、转折点、交叉点等特征点的坐标和高程）。管线竣工测量数据录入系统前，要对竣工测量报告进行检查，不符合标准的，经修改、补测后方可录入。
4.竣工测量数据结果应当在竣工5日内报送系统平台。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5日内将数据结果报送系统平台，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1个月内，向城建档案馆和系统平台报送竣工档案。（电子+纸版）
5.排水管线建设工程竣工后，应报送竣工测量数据、竣工档案和排水管道内部检测视频（CCTV检测报告），确保管道内部质量及无混接情况，方可纳入排水设施统一管理。管道CCTV检测报告应符合《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报送前，要对报告进行复核，如有管道质量、混接错接等问题的，经整改、重测合格后方可报送。
二、随道路建设的管线工程
（一）计划提报
[bookmark: _Hlk226038338]每年11月份，下一年度的道路建设计划确定后，各管线权属单位，在系统平台上根据道路建设计划，结合本单位管线风险隐患排查情况和建设需求，在道路建设计划确定后的15日内，填报下一年度随道路建设计划同步实施的地下管线建设计划。
[bookmark: _Hlk226026220]供热管网原则上在采暖期结束后（4月6日）一周内在系统平台填报年度计划。
[bookmark: _Hlk226026068]涉及到用户服务（地产开发项目）管线建设计划，可以在当年经行管部门同意后进行补报。
（二）审批管理
随道路建设同步实施的地下管线建设工程要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按照本通知第一条第（一）点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在道路大中修红线范围内开展的地下管线建设工程且施工工序和时序可与道路大中修工程结合的，无须办理挖掘城市道路审批。超出道路大中修红线范围的，须办理挖掘城市道路审批。
（三）道路复原管理
在道路大中修红线范围内开展地下管线建设工程无须道路复原。超出道路大中修红线范围的，按照本通知第一条第（五）点要求进行道路复原。
（四）其他要求
工程会签、过程监管及竣工档案资料报送等要求按照本通知第一条第（三）、（四）、（六）执行。
三、城市更新及老旧小区（红线内）管线工程
老旧小区红线范围内进行规模以下的供水、燃气、供热、排水等地下管线改造或配套工程，各城区、开发区属地按照相关要求做好监督管理，督促各管线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按照本通知第一条第第（三）点、第（六）点做好会签和竣工档案资料报送。
四、工作要求
（一）对擅自挖掘城市道路，未履行挖掘城市道路审批手续的，按照《长春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第七十条第二款由市政设施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处罚。
（二）对于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后擅自施工的，由建筑执法部门按照住建部《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整改并予以处罚。
（三）地下管线建设单位未按要求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报送符合标准的竣工档案，未按照要求组织竣工测量的，由建设主管部门按照《长春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条例》第四章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责令整改，并予以处罚。
（四）未按要求在系统平台上填报计划、组织会签、未及时报送管线工程竣工测量成果和竣工档案的，管线排迁（迁改）时不予补偿；被第三方施工破坏，产权单位自行承担相应责任；编制管线建设计划时，不予支持。
（五）地下管线工程覆土前竣工测量的相关费用计入建设费用。
（六）九台区、榆树市、德惠市、双阳区、农安县、公主岭市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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